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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

理系统，其为用于从含有磷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

废弃锂离子电池中回收锂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

处理系统，其中包括：热分解系统，其通过焙烧将

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热分解，生成含有所述正极

活性物质的焙烧物，以及回收系统，其在使生成

的所述焙烧物浸渍于水中而使所述锂溶出后，回

收所述锂；其中，所述热分解系统包括：焙烧装

置，其在规定的第一温度下焙烧所述废弃锂离子

电池，以及混合装置，其在所述焙烧装置中的焙

烧前的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的所述正极活性物

质中混合锂以外的碱金属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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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为用于从含有磷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废弃锂离

子电池中回收锂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系统包括：

热分解系统，其通过焙烧将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热分解，生成含有所述正极活性物质

的焙烧物，以及

回收系统，其在使生成的所述焙烧物浸渍于水中而使所述锂溶出后，回收所述锂；

其中，所述热分解系统包括：

焙烧装置，其在规定的第一温度下焙烧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以及

混合装置，其在所述焙烧装置中的焙烧前的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的所述正极活性物质

中混合锂以外的碱金属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合装置在所

述正极活性物质中混合碳酸钠、碳酸钾、碳酸铷或碳酸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混合的所述碱

金属盐中所含的碱金属的元素量相对于所述正极活性物质中所含的磷的元素量的比率为

1.5以上且3.0以下。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收系统

在使所述焙烧物浸渍于水时添加氢氧化镁或氢氧化钙。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收系统包括：

第一溶出机，其将所述焙烧物浸渍于水中，

第一分离机，其对由所述第一溶出机处理后的水溶液进行固液分离，以及

锂分离装置，其从由所述第一分离机分离出的水溶液浓缩锂盐水溶液并进行浆料化，

对所述浆料进行固液分离；

其中，所述锂分离装置包括：

第二溶出机，其利用二氧化碳对所述水溶液进行鼓泡，

第二分离机，对由所述第二溶出机处理后的水溶液进行固液分离。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收系统包括：

第一溶出机，其将所述焙烧物浸渍于水中，

第一分离机，其对由所述第一溶出机处理后的水溶液进行固液分离，以及

锂分离装置，其从由所述第一分离机分离出的水溶液浓缩锂盐水溶液并进行浆料化，

对所述浆料进行固液分离；

其中，所述锂分离装置构成为，使用热水对所述浆料进行清洗或对通过对所述浆料进

行固液分离而得到的脱水滤饼进行清洗。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分解系统包括：

预处理装置，其为了分解除去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所包含的电解液而在比所述第一温

度低的第二温度下对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进行焙烧，以及

破碎分选装置，其对在所述预处理装置中处理后的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进行破碎，使

所述正极活性物质从破碎后的所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的正极集电器分离，分选所述正极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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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其中，所述混合装置将所述碱金属盐与由所述分选装置分选出的所述正极活性物质混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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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方法及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锂离子电池(LIB)大量用于电动汽车、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等。锂离子电池由正

极活性物质、负极活性物质、电解液、隔膜、集电器等构成。锂离子电池有包含镍、钴、锰、锂

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NCM和包含铁、磷、锂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  LFP等类型。

[0003] 这样的锂离子电池中包含的锂是稀有金属，因此期望从使用后废弃的锂离子电池 

(废弃锂电池)中回收锂。

[0004] 现有技术文献

[0005] 专利文献

[0006]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16‑191143号公报

[0007]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12‑229481号公报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9] 在从废弃锂离子电池回收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通过焙烧等对废弃锂离子电池

进行热分解而得到的正极活性物质浸渍于水中而使锂溶出后回收锂。

[0010] 但是，关于LFP，已知难以通过浸渍于水中而使锂溶出。上述专利文献1中，在焙烧

锂离子电池而得到的粉粒体中加入碱金属盐水溶液并投入压力容器进行混合后，通过进行

加热的水热处理进行锂的提取。该水热处理通过在密闭状态的压力容器内进行加热来进

行。因此，存在难以提高处理能力(每单位时间的处理量)、设备复杂化、难以进行运行管理

等问题。

[0011] 另外，专利文献2中公开了在焙烧(氧化焙烧)时为了使氟、磷成为固体化合物而添

加碱土金属的氢氧化物。但是，与碱金属相比，碱土金属的反应性低，因此作为碱金属的锂

有可能与磷酸根离子结合，形成在水中显示不溶性的磷酸锂(Li3PO4)。另外，在废弃锂电池

使用含有磷的正极活性物质的情况下，若添加碱土类金属，正极活性物质的基于焙烧的分

解本身有可能不进行，其结果是，难以使锂溶出到水中。

[0012]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解决上述那样的课题而完成的，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废弃锂离

子电池的处理方法以及处理系统，其能够不经过复杂的工序而使锂从含有磷作为正极活性

物质的废弃锂离子电池溶出到水中并回收，能够提高其纯度。

[0013] 解决技术问题的手段

[001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式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方法是从含

有磷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废弃锂离子电池回收锂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方法，包括：热

分解工序，通过焙烧将上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热分解，生成含有上述正极活性物质的焙烧物；

以及回收工序，使生成的上述焙烧物浸渍于水中而使上述锂溶出后回收上述锂；上述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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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工序包括：焙烧工序，在规定的第一温度下焙烧上述废弃锂离子电池；以及混合工序，在

上述焙烧工序之前向上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的上述正极活性物质混合锂以外的碱金属盐。

[0015] 另外，本实用新型的另一方式所涉及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是用于从含有

磷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废弃锂离子电池回收锂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包括：热分

解系统，其通过焙烧来热分解上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生成含有上述正极活性物质的焙烧物；

以及回收系统，其在使生成的上述焙烧物浸渍于水中而使上述锂溶出之后回收上述锂；上

述热分解系统包括：焙烧装置，其以规定的第一温度焙烧上述废弃锂离子电池；以及混合装

置，其在上述焙烧装置中的焙烧前的上述废弃锂离子电池的上述正极活性物质中混合锂以

外的碱金属盐。

[0016] 根据上述方法或系统，在焙烧废弃锂离子电池之前，将废弃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活

性物质与锂以外的碱金属盐混合。由此，通过焙烧正极活性物质，能够分解热稳定的含磷正

极活性物质，溶出时，在正极活性物质中所包含的磷酸根离子与锂结合而生成在水中显示

不溶性的磷酸锂(Li3PO4)之前，使磷酸根离子与碱金属离子结合，因此能够防止锂的不溶

化。因此，不经过复杂的工序，就能够使锂从含有磷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废弃锂离子电池溶

出到水中而进行回收。

[0017] 实用新型的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起到如下效果：不经过复杂的工序，就能够使锂从含有磷作为正极活

性物质的废弃锂离子电池溶出到水中进行回收，能够提高其纯度。

[0019] 根据参照附图对以下的优选的实施方式的详细说明，可以明确本实用新型的上述

目的、其他目的、特征以及优点。

附图说明

[0020] [图1]图1是表示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方式中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中的

处理工序的概略工序图。

[0021] [图2]图2是进行图1所示的热分解工序的热分解系统的概略结构图。

[0022] [图3]图3是进行图1所示的回收工序的回收系统的概略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参照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图1是表示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

方式中的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处理系统中的处理工序的概略工序图。

[0024] 作为本实施方式中的处理系统的处理对象的废弃锂离子电池(废LIB)是在正极活

性物质中含有磷的LFP型锂离子电池。更具体而言，LFP是包含磷酸铁(LiFePO4)  作为正极

活性物质、包含石墨作为负极活性物质、使用铝箔作为正极集电器、使用铜箔作为负极集电

器的电池。

[0025] 本处理系统以大型的废LIB、即组合了多个废弃锂离子电池的电池单元的电池模

块、以及组合了2个以上电池模块的电池组为对象。电池组例如通过将电连接的2  个以上电

池模块、控制装置以及冷却装置收纳于壳体内而构成。设想本处理系统例如将搭载于电动

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废LIB拆下，不将该拆下的状态的废LIB(电池组或电池模块)解体而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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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中的处理系统在处理工序中包括：热分解工序P1，对废LIB

进行热分解，对所得到的包含活性物质的粉体进行焙烧；以及回收工序P2，在使焙烧后的活

性物质浸渍于水中而使锂溶出之后回收锂。

[0027] 首先，对热分解工序P1进行说明。热分解工序P1包括预处理工序P11、破碎分选工

序P12、混合工序P13和焙烧工序P14。图2是进行图1所示的热分解工序的热分解系统的概略

结构图。热分解系统1具备供给装置10、预处理装置11、破碎分选装置12、混合装置13以及焙

烧装置14。

[0028] 预处理工序P11中，为了分解除去废LIB中所含的电解液，在比后述的焙烧工序P14

中的第一温度低的第二温度下焙烧(预焙烧)废LIB。因此，废LIB从供给装置10供给到预处

理装置11。供给装置10例如由带式输送机等构成。预处理装置11  例如由炉排预热器构成。

[0029] 预处理工序P11中的第二温度被设定为能够将废LIB中含有的电解液分解除去的

温度。例如第二温度为150℃以上且小于400℃，也可以为150℃以上且250℃以下。

[0030] 破碎分选工序P12将在预处理工序P11中处理后的废LIB破碎，使活性物质从破碎

后的废LIB的集电器分离而分选活性物质。为此，破碎分选装置12具备破碎机  12a及分选机

12b。破碎机12a例如由辊式破碎机构成。破碎机12a将大型的废LIB  (电池组或电池模块)破

碎为电池单元程度或比其小的尺寸。

[0031] 分选机12b构成为，对于由破碎机12a破碎后的废LIB，使活性物质从集电器分离而

分选并取出活性物质。分选机12b例如由筛振荡器等构成。现实中，通过分选机  12b取出正

极活性物质和负极活性物质等(也包含少量活性物质以外的杂质)并向混合装置13供给。这

些以外的废LIB的外包装材料、集电器等被送至其他处理设备(未图示)。

[0032] 混合工序P13中，于在破碎分选工序P12中分选出的废LIB的活性物质(正极活性物

质)中混合碱金属盐。混合装置13构成为在由分选机12b取出的活性物质等中混合碱金属

盐。在本实施方式中，作为碱金属盐，将选自由碳酸钠、碳酸钾、碳酸铷和碳酸铯所构成的组

中的至少一种以上混合到活性物质中。混合装置13例如由辊磨机、桨式混合机、研碎机等构

成。

[0033] 焙烧工序P14将混合后的废LIB(包含废LIB的活性物质和碱金属盐的混合物)  在

规定的第一温度下焙烧。焙烧装置14例如由外热式回转窑构成。外热式回转窑具备以中心

轴为中心旋转的圆筒体14a和以包围圆筒体14a的外周的方式设置的加热夹套14b。

[0034] 圆筒体14a将一端设为接收口14c，将另一端设为排出口14d，在中心轴具有规定角

度的倾斜的状态下被支承为能够绕中心轴旋转，以使从接收口14c朝向排出口  14d向下倾

斜。从混合装置13向圆筒体14a的接收口14c供给的废LIB通过圆筒体  14a的旋转而向排出

口14d移送(输送)。

[0035] 圆筒体14a的内部为空气气氛。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替代，圆筒体14a的内部也可以

为还原气氛或低氧气氛(氧浓度10％以下)。通过向包围圆筒体14a的外周的加热套14b供给

加热气体，圆筒体14a的外壁被加热，在圆筒体14a的内部输送的废  LIB被加热，从排出口

14d作为焙烧物而排出。焙烧工序P14中的焙烧温度即第一温度为400℃以上，例如也可以为

700℃。

[0036] 通过在含有锂和磷的废LIB的正极活性物质中混合碱金属盐(碳酸钠、碳酸钾、碳

酸铷、碳酸铯中的任一种以上)后进行焙烧，混合物中的碱金属离子与酸根离子结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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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盐。

[0037] 接着，对回收工序P2进行说明。回收工序P2包括第一溶出工序P21、第一分离工序

P22以及锂分离工序P20。图3是实施图1所示的回收工序的回收系统的概略结构图。回收系

统2具备第一溶出机21、第一分离机22以及锂分离装置20。

[0038] 第一溶出工序P21使焙烧物浸渍于水中。因此，第一溶出机21构成为向贮存水的浸

渍槽导入焙烧物。焙烧物经由料斗27每次以规定量向第一溶出机21的浸渍槽供给。第一溶

出机21具备对浸渍槽内的水溶液(水与焙烧物的混合物)进行搅拌的搅拌机构(未图示)。

[0039] 在第一溶出工序P21中，在使焙烧物浸渍于水时添加氢氧化镁(Mg(OH)2)或氢氧化

钙(Ca(OH)2)。通过在浸渍槽内的水溶液中加入氢氧化镁或氢氧化钙，水溶液内的铁成分、

磷成分和氟成分各自生成不溶于水的化合物。

[0040] 第一分离工序P22对在第一溶出工序P21中处理后的水溶液进行固液分离。因此，

第一分离机22由固液分离机构成。通过利用第一分离机22进行固液分离，从水溶液中将上

述铁成分、磷成分和氟成分作为固体(残渣物)除去。

[0041] 锂分离工序P20中，从在第一分离工序中分离出的水溶液中浓缩锂盐(Li2O、 

Li2CO3等)并进行浆料化，将该浆料进行固液分离。锂分离工序P20包括第二溶出工序P23、第

二分离工序P24、浓缩工序P25以及第三分离工序P26。锂分离装置20  为了实施各工序而具

备第二溶出机23、第二分离机24、浓缩机25以及第三分离机  26。

[0042] 第二溶出机23与第一溶出机21同样地具备浸渍槽以及搅拌机构。向第二溶出机 

23导入由第一分离机22固液分离后的水溶液。进而，向第二溶出机23的浸渍槽(水溶液)导

入二氧化碳气体(二氧化碳)。在第二溶出工序P23中，利用二氧化碳气体对贮存于第二溶出

机23的浸渍槽的水溶液进行鼓泡。

[0043] 通过进行利用二氧化碳气体的鼓泡，水溶液的pH被调整为弱碱性。由此，使在第一

溶出工序P21中添加的氢氧化镁或氢氧化钙的剩余部分以碳酸镁(MgCO3)或碳酸钙(CaCO3)

的形式析出。

[0044] 第二分离工序P24对在第二溶出工序P23中处理后的水溶液进行固液分离。通过利

用第二分离机24进行固液分离，从水溶液中除去在第二溶出工序P23中析出的包含碳酸镁

或碳酸钙的杂质(固体)。

[0045] 浓缩工序P25对在第二分离工序P24中固液分离后的水溶液进行浓缩。为此目的的

浓缩机25例如由将水溶液加热至80℃左右、使水溶液的水分蒸发的蒸发浓缩装置或结晶装

置等构成。通过浓缩水溶液，水溶液中所含的锂的浓度上升，生成含有碳酸锂(Li2CO3)的浆

料。

[0046] 第三分离工序P26对浆料进行固液分离。通过利用第三分离机26进行固液分离，使

碳酸锂从浆料析出。由此，锂以碳酸锂的形式被回收。剩余的水溶液进行废液处理。需要说

明的是，也可以使剩余的水溶液再次返回至第一溶出机21或第二溶出机23。

[0047] 如上所述，根据上述方法，在焙烧废LIB之前，将废LIB的包含磷和锂的正极活性物

质与锂以外的碱金属盐混合。不混合碱金属盐时，即使焙烧废LIB，由于含磷的正极活性物

质是热稳定的，因此也不会分解。

[0048] 因此，如本实施方式那样，在焙烧废LIB之前，通过将废LIB的包含磷和锂的正极活

性物质与锂以外的碱金属盐混合，在焙烧正极活性物质时，能够在生成磷酸锂之前使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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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离子与碱金属离子结合，能够防止锂的不溶化。因此，不需要使用酸性溶液或碱性溶液或

者经过其他复杂的工序，就能够使锂从含有磷和锂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废LIB溶出到水中

而进行回收。

[0049] 进而，对废LIB进行用于分解除去电解液的预处理，将预处理后的废LIB破碎，分选

出正极活性物质后，在该正极活性物质中混合碱金属盐。由此，容易进行正极活性物质与碱

金属盐的混合，能够容易促进正极活性物质中所含的磷与碱金属的结合。

[0050] 另外，正极活性物质和碱金属盐的混合作为与预处理工序P11、破碎分选工序P12 

或焙烧工序P14不同的独立的工序进行。由此，能够充分地进行正极活性物质与碱金属盐的

混合，能够有效地防止焙烧时的锂与磷的结合。

[0051] 进而，在本实施方式中，将碱金属盐作为碳酸盐投入到混合装置13中。碳酸盐容易

获得，并且与氢氧化物等相比危险性低，容易操作。因此，在热分解工序中能够廉价且容易

地导入混合工序P13。

[0052] 例如，碱金属盐中所含的碱金属的元素量(A)相对于正极活性物质中所含的磷的

元素量(P)的比率(A/P比)为1.5以上且3.0以下。在实验中，在焙烧工序P14 中，在空气气氛

下和700℃的焙烧温度下焙烧2小时。另外，将第一溶出工序P21中的焙烧物和水的重量比设

为焙烧物：水＝1：100。第一溶出工序P21在室温下进行。

[0053] 如上所述，A/P比是以碱金属的元素量与磷的元素量的比率(摩尔比)表示碱金属

盐相对于正极活性物质的混合比的值。在实验中，A/P比为1.5以上且3.0以下时，能够实现

良好的锂溶出率。

[0054] 另外，在本实施方式中，在回收工序P2(第一溶出工序P21)中使焙烧物浸渍于水时

添加氢氧化镁或氢氧化钙。由此，使含有锂的焙烧物浸渍于水中，使锂溶出到水中后，能够

使焙烧物中所含的铁、磷、氟作为不溶性的化合物沉淀。因此，能够容易地将铁、磷、氟从含

有锂的水溶液中以固体的形式分离。

[0055] 另外，为了从通过添加氢氧化镁或氢氧化钙而成为碱性的水溶液中除去剩余的镁

或钙，在锂分离工序P20内的第二溶出工序P23中对该水溶液鼓泡二氧化碳气体。由此，水溶

液的pH被调整为弱碱性，形成碳酸盐，能够将剩余的镁或钙从水溶液中除去。另外，通过使

二氧化碳鼓泡，能够向水溶液供给用于使锂析出的碳酸源。

[0056] 进而，在锂分离工序P20内的第三分离工序P26中，使用热水清洗含有碳酸锂的浆

料。热水使用例如加热至80℃以上的水。

[0057] 在浓缩工序P25中水溶液的浓缩时，不仅作为回收对象的碳酸锂析出，而且混合的

碱金属盐有可能析出。在浓缩工序P25中，如上所述，水溶液被加热至80℃左右。已知混合的

碱金属盐(碳酸钠、碳酸钾、碳酸铷、碳酸铯中的任一种以上)在80℃的水中的溶解度比碳酸

锂在80℃的水中的溶解度高(容易溶解)。因此，一般认为，在浓缩工序P25中，将含有碳酸锂

和混合的碱金属盐的水溶液(第二分离工序P24  中的处理后的水溶液)加热至80℃左右进

行浓缩时，碳酸锂先析出，能够与容易溶解的混合的碱金属盐分离。

[0058] 但是，发明人实际使用LFP试剂进行了实验时，得知在浓缩时，不仅碳酸锂，而且混

合的碱金属盐也有可能析出。若混合的碱金属盐在浓缩工序P25中析出，则难以使在锂分离

工序P20(第三分离工序P26)中回收的锂为高纯度(例如电池级的99.5％以上)。还可知，若

为了提高碳酸锂的纯度而降低浓缩率，则碳酸锂的析出也变少，碳酸锂的回收率降低。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217536117 U

8



[0059] 因此，发明人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了如下见解：如上所述，通过使

用热水对包含碳酸锂的浆料进行清洗，能够进行碳酸锂与混合的碱金属盐的分离。即，利用

水溶液的温度越高则碳酸锂越难以溶解的性质，通过对浆料一边使用热水清洗一边进行固

液分离，能够使混合的碱金属盐溶解并且使碳酸锂析出。其结果，能够实现高纯度的碳酸锂

的回收。

[0060] 需要说明的是，也可以使用热水对通过固液分离而得到的包含碳酸锂的脱水滤饼

进行清洗，代替向第三分离机26导入热水而在固液分离中对浓缩后的浆料进行清洗。即，也

可以用热水清洗在第三分离机26中固液分离后的脱水滤饼。另外，加入的热水的量可以根

据在固液分离中进行清洗或在固液分离后进行清洗等条件而设定为规定的量。

[0061] 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从上述说明可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许多改良和其他实

施形态。因而，上述说明应理解为仅仅是例示，是以教导本领域技术人员执行本实用新型的

最优方式为目的而提供的说明。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主旨的范围内，能够实质性变更其

构造和/或功能的详细内容。

[0062] 例如，在上述实施方式中，例示了一个或2个以上装置或设备与各工序对应的处理

系统，但也可以以由一个装置或设备实现2个以上工序的方式构成处理系统。

[0063] 另外，在上述实施方式中，例示了在废LIB的正极活性物质中混合锂以外的碱金属

的碳酸盐(碳酸钠、碳酸钾、碳酸铷、碳酸铯的任一种以上)的方式，但也可以混合锂以外的

碱金属的氢氧化物。

[0064] 工业实用性

[0065] 不经过复杂的工序，就能够使锂从含有磷作为正极活性物质的废弃锂离子电池中

溶出到水中而进行回收，对于提高其回收率是有用的。

[0066] 符号说明

[0067] 1热分解系统

[0068] 2回收系统

[0069] 11预处理装置

[0070] 12破碎分选装置

[0071] 13混合装置

[0072] 14焙烧装置

[0073] 20锂分离装置

[0074] 21第一溶出机

[0075] 22第一分离机

[0076] 23第二溶出机

[0077] 24第二分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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